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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机构、邮政局(所)安全防范设计审核及工程验收流程图


办理依据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
《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公安部第86号令）。
办理资料
1、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金融机构营业场所、金库建设的批准文件。
2、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任务书。
3、技防设施安装平面图、管线敷设图、监控室布置图、物防设施设计结构图。
4、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和相关资质证明。
5、安全产品检验报告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书或者安全技术产品等级批准书。
6、金库、保管箱库设计、施工人员身份证件复印件及其所从事工种的说明。
7、运钞车停靠位置和营业场所、金库周边环境平面图。
8、房产租赁或者产权合同复印件和租赁双方签订的安全协议书复印件。
办理程序
单位申请→市政务中心公安窗口→市公安局经保支队办理→市政务中心告知申请人。
办理时限
法定工作日20天。
申请人整改后，可以按照本办法重新提出申请











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批准，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符合条件的，批准并书面告知准予施工











审批


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审批意见


办理时限：五个工作日











审核


经保支队在收到专家组意见后提出审核意见，报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，


 办理时限：五个工作日














送政务中心公安窗口,专家组对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进行论证和审查,确定风险等级和相应的防护级别，签名后，报公安机关经保支队审核


办理时限：十个工作日











申请单位提出申请


1、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金融机构营业场所、金库建设的批准文件，2、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任务书3、技防设施安装平面图、管线敷设图、监控室布置图、物防设施设计结构图，4、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和相关资质证明5、安全产品检验报告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书或者安全技术产品等级批准书6、金库、保管箱库设计、施工人员身份证件复印件及其所从事工种的说明，7、运超车停靠位置和营业场所、金库周边环境平面图8、房产租赁或者产权合同复印件和租赁双方签订的安全协议书复印件











不符合要求退回申请单位补正，并一次告知补正内容











监督电话:


市公开办：2068333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